
 
 
 
 

1 

國立臺東大學辦理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試

辦方案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名稱 現行規定名稱 說明 

國立臺東大學辦理 國家科學

及技術委員會 補助大學校院

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試辦

方案作業要點 

國立臺東大學辦理 科技部 補

助大學校院培育優秀博士生

獎學金試辦方案作業要點 

修正要點名稱「科技部」為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

會」。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明 

一、目的:國立臺東大學（以下

簡稱本校）依 國家科學及

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

科會)「補助大學校院培育

優秀博士生獎學金試辦方

案」，培育基礎科學研究人

才，獎勵具有研究潛力之

優秀博士生，支持其安心、

專心從事研究工作，特訂

定「國立臺東大學辦理 國

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

大學校院培育優秀博士生

獎學金試辦方案作業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一、目的:國立臺東大學（以下

簡稱本校）依 科技部「補

助大學校院培育優秀博士

生獎學金試辦方案」，培育

基礎科學研究人才，獎勵

具有研究潛力之優秀博士

生，支持其安心、專心從事

研究工作，特訂定「國立臺

東大學辦理 科技部 補助

大學校院培育優秀博士生

獎學金試辦方案作業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一點「科技部」修正為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以下簡稱國科會）」。 

 

三、獎勵名額:經 國科會 核定

補助之總名額後，依各系

所過去三年(含申請當年

度)博士生實際報到平均

人數之占比分配。 

三、獎勵名額:經 科技部 核定

補助之總名額後，依各系

所過去三年(含申請當年

度)博士生實際報到平均

人數之占比分配。 

「科技部」修正為「國科

會」。 

四、獎勵金額： 
(一)每名博士生每月獎學

金至少新臺幣(下同)
四萬元，獎勵期間自

博士班一年級起至

博士班四年級止。 
(二)獎勵對象於就讀博士

班期間，由 國科會

與申請系所共同負

擔獎學金額如下： 
1.第一年及第二年就讀

期間，由 國科會 每

月補助獎勵三萬元，

本校申請系所至少

配合獎勵一萬元。 
2.第三年及第四年就讀

四、獎勵金額： 
(一)每名博士生每月獎學

金至少新臺幣(下同)
四萬元，獎勵期間自

博士班一年級起至

博士班四年級止。 
(二)獎勵對象於就讀博士

班期間，由 科技部

與申請系所共同負

擔獎學金額如下： 
1.第一年及第二年就讀

期間，由 科技部 每

月補助獎勵三萬元，

本校申請系所至少

配合獎勵一萬元。 
2.第三年及第四年就讀

「科技部」修正為「國科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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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由 國科會 每

月補助獎勵二萬元，

本校申請系所至少

配合獎勵二萬元。 
(三)本校申請系所獎勵額

度，為 國科會 各項

補助經費以外自籌

經費。該方案若因故

調整獎勵金額，本校

得配合 國科會 規定

辦理。 

期間，由 科技部 每

月補助獎勵二萬元，

本校申請系所至少

配合獎勵二萬元。 
(三)本校申請系所獎勵額

度，為 科技部 各項

補助經費以外自籌

經費。該方案若因故

調整獎勵金額，本校

得配合 科技部 規定

辦理。 
十、名額調整：本要點所訂獎

勵經費來源為 國科會 該

方案補助經費及申請系

所配合款項，若 國科會

補助方案終止或減少經

費，本校得視情況進行補

助名額之調整。 

十、名額調整：本要點所訂獎

勵經費來源為 科技部 該

方案補助經費及申請系

所配合款項，若 科技部

補助方案終止或減少經

費，本校得視情況進行補

助名額之調整。 

「科技部」修正為「國科

會」。 

十一、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

依 國科會 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

依國科會相關規定辦理。 
「科技部」修正為「國科

會」。 

 


